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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7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55期 投注总额61469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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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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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28期

浙江销售2828558元，返奖额1430155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72834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467元

浙江中奖注数

930

1328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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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72.310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5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128期 投注总额：566182元

06 07 10 12 13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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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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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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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766.127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5日

第2017055期 投注总额：67450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3 0 2 3 7 5 马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5月17日

某男孩，2013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估),
2013年11月中旬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江南
镇珠山村珠山大桥桥头。身穿婴儿服、外裹
一条小花棉被，身旁无其它物品。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理履行催告书
苍人社监决催字〔2017〕10号
被告知人：苍南豪杰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地址：苍南县龙港镇仓盛路8号2楼
身份证号：33032719780416249X
法定代表人：郑忠祥
住址：苍南县括山乡将军村新街88号

本机关因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拖欠劳动报酬，已于2016年10月
24日依法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苍人社监
理决字〔2016〕11号），并于2016年10月24日送达你单位，
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即未申请行政复
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现催告你单位立即履行如下法定义务：

1、责令向劳动者黄伟伟、王强等3名劳动者支付劳动
报酬共计：34940元。

2、责令按应付劳动报酬金额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向劳
动者黄伟伟、王强等3名劳动者加付赔偿金，17470.00元的
赔偿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在收到催告书后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陈
述、申辩的，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机关提出
（地址：灵溪镇河滨东路168号四楼，联系人：李德营、张书
勤，电话：64755166）。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仍未履行
行政处理的，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将申请苍南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5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浙江泽厚（义乌）律师事务
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3234256016 )依法向登记
主管机关申请注销。浙江泽厚（义
乌）律师事务所已依照有关规定进
行清算，债权债务由浙江泽厚律师
事务所负责，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
起 60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自
公告之日起不再承接业务。

特此公告。
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

2017年5月17日

注销公告

遗失李允皓出生医学证明一份，编号330396003，家长姓名李顺、阮
丽萍。特此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达世元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 2017年 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800.94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
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债权。该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处
置
公
告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4月30日，债权本金为人

民币6485.61万元及美元307.53万元，利息为人民币1331.22万元及美元50.6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浙
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诸暨市次坞镇滨江东路6号、上峰路331号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36399.04㎡、土
地面积32747.6㎡）、位于次坞镇国申路13号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11570.94㎡、土地面积9000.3㎡）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由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中利亚实业有限公司、俞国胜、俞晓芬、俞国苗、陈凤娟、俞燕玶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汪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9
电子邮件：wangl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7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4月30日，债权本金

为人民币1685.99万元及美元232.07万元，利息为人民币543.81万元及美元62.1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
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诸暨市应店街镇留下庄村的工业在建工程（建筑面积37154.8㎡，土地面积
32358.7㎡）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杨芝美、杨友才、章秋英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
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汪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9
电子邮件：wangl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7日

牟成芳（身份证号码522725198206134318，贵州省瓮安县天
文镇大塘村）：你因未经过我局审批擅自在租用的桐庐吴联服饰
有限公司厂房内，于 2014 年年底建成羽毛球拍的生产线，并投
入生产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桐环罚字〔2016〕第 33 号决定书，处罚：1、责令停止生产，补
办环评手续；2、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我局领去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
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桐庐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
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如果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
行本行政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桐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桐庐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5月17日

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高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高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
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高，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高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高
2017年5月17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台州盈康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7年2月23日）

7,000,000.00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临杜（借）个字087号

担保人名称

扬业电器有限公司、杨育亮、潘秀萍

担保合同编号

2014年临杜（保）企字087号、2014年临杜（保）个字087号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临海支行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集汇实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
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
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
各自的承继人（下简称“义务人”）。本公告一经刊登，即视
同通知各义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
权益的出让人，浙江集汇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

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浙江集汇
实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的全
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郑豪斌 0574-877337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浙江集汇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7日

序号

1

原贷款行

宁波江东
支行

借款人

宁波华泰半导体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
N0801657号

合同金额

38000000

担保人

宁波华泰半导体有限公
司/冯龙其、田裕彩

担保合同编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N080033号/兴银
甬个（高）声字第N080054号

（2016）浙0102民初5626号
占丽欣：本院受理原告王巍、金晓琴诉被告占丽

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562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34号

余生龙：本院受理原告杜正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062号

周逸民：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支行诉周逸民、周祥、马利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依法委托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杭

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18幢2单元1903室
房 屋 进 行 评 估 ，现 已 作 出 浙 经 纬 [2017] 估 字 第
A02-0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
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
民初3321号

杭州星驰
箱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
宋炳先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
求 支 付 粮 油
费。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260号

杭州轩腾集装箱移动板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
初7260号民事判决书。杭州轩腾集装箱移动板房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大华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移动板房回收款604785元及
违约金1338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14号

陈烈、陈燕、陈春水、来永梅、邵腾锋、浙江皇冠
王车业有限责任公
司、浙江亿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晨
莹自行车配件有限
公司、丁兆祥、陈仁
华、王永东、张利梅：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西湖区御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2016）浙 0106 民初
111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陈烈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杭州市西湖区
御丰小额贷款有限
公 司 借 款 本 金
1000000 元，支付利

息84940元、逾期利息344667元计算至2016年11月
30日，并承担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3200元。陈燕、陈
春水、来永梅、邵腾锋、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
司、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晨莹自行车配
件有限公司、丁兆祥、陈仁华、王永东、张利梅对陈烈
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766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崇
化村25组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67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772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崇
化村21组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1677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709、16710号

谢明：本院受理原告胡卫利诉被告谢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6709、1671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两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22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
杭区瓶窑镇崇化村 26 组诉你土地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7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遗失李允皓出生医学证
明一份，编号 330396003，家
长姓名李顺、阮丽萍。特此
声明。


